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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提升本校師資培育中心師資生之教育實習品質，依據本中心教育

實習課程實施要點第 10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適用對象 

（一）本校畢業生，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成績及格

者。 

（二）取得學士學位之本校碩、博士班在校生，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

程及教育專業課程且修畢碩、博士班應修學分者。 

（三）大學畢業後，依師資培育法第九條第三項規定修畢普通課程、專

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者。 

（四）依其他依規定申請並獲本校同意輔導實習者。 

符合前項各款申請教育實習資格者，依據本校「教育實習課程實

施要點」規定，須通過本校教育實習資格審查，始得參加教育實習課

程。 

    他校畢業生及以國外學歷且取得修畢普通、專門及教育專業課

程證明申請參加教育實習，以在台南市、高雄市及屏東縣之本校簽

約實習合作學校實習，且所申請及登記類科，須以本校現有系、所

為限。 

他校畢業生申請參加本校教育實習課程者以原就讀師資培育之

大學已無培育者為限。 

三、師資生之教育實習學校分發方式： 

     （一）本中心推介實習學校者： 

           直接由本中心推介與本校簽約之實習合作學校。       

（二）提出自覓教育實習機構者： 

自覓之教育實習機構需為各地方主管機關於全國教育實習平台

上公告之合格實習學校。 

四、教育實習合約學校分發方式及流程 

 (一)調查參加實習科別及人數： 

統計依第三項規定申請參加教育實習人數及實習總人數、實習科

別。 

(二)調查並公告實習缺額： 

1.調查與本校簽約實習合作學校後，提供由本校統一分發之各科

實習缺額並予公告。 



2.調查各實習合作學校指定之實習科別。 

 3.選填志願：各生參酌公告之實習缺額至本中心選填志願。未於

規定期限內選填 

   志願者，不予分發。 

 

 4.公開分發 

分發時以本校應屆畢結業生（含修畢碩、博士班應修學分者）先

分發，分發完畢再依序分發本校非應屆、他校畢業生及國外學歷

畢結業生。 

（三）提出自覓教育實習機構者：自覓實習機構之師資生應事先徵求實

習學校之同意後，於規定期限內持該校「實習同意書」（以一校為

限）至師資培育中心登記，但不得要求再輔導至他校實習。 

五、教育實習合約學校改分發方式：依第三條規定申請由本中心分發教

育實習合約學校者，若因教育實習合約學校提供實習名額之限制，

無法依其志願分發，則由本中心安排至其他教育實習合約學校實

習，不得異議。 

六、本要點經由本中心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